11.3日关于拟对新乡市凤泉区矿山森林公园服务中心矿山治理项目（青龙山）环评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反馈我局环评股。

       联系电话：0373-3099629

       通讯地址：新乡市凤泉区市场北街122号（邮编453011）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一、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序号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新乡市凤泉区矿山森林公园服务中心
	新乡市凤泉区矿山森林公园服务中心凤泉区凤凰山矿山公园（青龙山）矿山环境治理二期工程项目
	新乡市凤泉区潞王坟乡分将池村及辉县市常村镇王村铺村
	河南昊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市凤泉区矿山森林公园服务中心拟投资5100万元，建设凤泉区凤凰山矿山公园（青龙山）矿山环境治理二期工程项目，其中环保投资2763.7万元。项目位新乡市凤泉区潞王坟分将池村及辉县市常村镇王村铺村，占地面积1228400m2。主要工程为 矿山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地形地貌整治工程、建构筑物拆除工程、土地资源恢复工程、挡土保水岸墙工程、给水工程、道路工程、辅助建筑工程、安全防护工程、生物工程、养护工程和标志碑工程等。主要施工机具设备为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打夯机、自卸汽车、风钻、修纤设备、压路机和摊铺机等。
	废气：严格落实《新乡市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要求，加强施工扬尘防治，施工过程中严格落实“八个百分百”扬尘防治措施。施工区禁止使用散装水泥，禁止设置沥青混合料搅拌场；各类渣场和其他产生扬尘的堆场要规范建设“三防”措施，建设防风抑尘墙、防风抑尘网，并配备喷淋、覆盖和围挡等防风抑尘措施；主要道路必须硬化并设置出口车辆冲洗装置；施工产生的物料采取遮挡、洒水防尘措施；运输车辆要采取加盖苫布、车厢密闭、洒水等措施，运输车辆采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机动车并使用优质燃油等；未施工区域采取抑尘网遮盖；施工区门口树立标识牌，对本项目采取的环保治理措施进行公示，接受公众监督；装车废气采取装车前进行喷淋洒水并保证雾炮联动等措施。通过采取以上治理措施，确保治理区边界颗粒物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周界外颗粒物排放限值要求。
废水：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不得外排。

固废：严格执行环评提出的固废处置措施。一般固废临时贮存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进行控制。建筑垃圾及时清运至市政部门指定的专业建筑垃圾消纳场所，不得在治理区内长时存放。
噪声：加强施工噪声监管，通过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高噪声设备作业时间等措施，噪声排放确保满足《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